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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20932522021013111062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主险合同条款、投保单、合法有效的声明、

批注、附贴批单及其他有关书面文件构成。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的关系： 

（一）本附加险合同附加于各类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合

同； 

（二）主险合同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同时终止； 

（三）若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 

（四）本附加险合同的未尽事宜，按主险合同相应条款执行。 

第三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为主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第四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投保人与主险合同一致。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主险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在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内且从保险单载明的等待

期满之日起（续保不受此限），被保险人经符合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医疗机构（以下简称“医

疗机构”）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确诊罹患本附加险合同约定的特定传染病（以下简称“特定

传染病”）的，保险人按每次住院发生的合理住院天数扣除保险单载明的每次住院免赔天

数后，乘以保险单载明的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日额，向被保险人给付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

保险金。 

无论被保险人一次或多次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均按上述约定承担给付特定传染病住院

津贴保险金责任；但累计给付天数达到保险单载明的累计最高给付天数时，本附加险合同

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责任免除 

第六条 因下列原因导致被保险人罹患特定传染病进行住院治疗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

保险金责任：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二）被保险人罹患特定传染病以外的其他疾病； 

（三）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开始前以及首次投保保险期间开始后保险单载明等待期内，

因与特定传染病病人或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而被隔离； 

（四）被保险人存在精神和行为障碍（以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

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为准）期间遭遇的疾病； 

（五）被保险人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的影响，但遵医嘱使用药物的情形不受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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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核爆炸、核辐射或者核污染； 

（七）未能取得医疗机构医生开具的显示被保险人感染特定传染病的医疗证明及检验

报告； 

（八）被保险人未遵医嘱服用、涂用、注射药物； 

（九）被保险人前往或途径政府部门已公告的特定传染病中高风险等级的区域或者国

家而被依法隔离的； 

（十）被保险人从政府部门已公告的特定传染病中高风险等级的区域或者国家前往其

他区域或者国家而被依法隔离的； 

（十一）既往病症及其并发症。 

第七条 被保险人等待期内罹患特定传染病或出现其症状或体征、以及等待期内接受检

查但在等待期后确诊为特定传染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保险金额与免赔住院天数 

第八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特定传染病住院津贴日额、累计最高给付天数，由投保人、保

险人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金额是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第九条 本附加险合同的每次住院免赔天数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在投保时协商确定，并在

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期间 

第十条 若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则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险合同

的保险期间相同。 

若投保人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申请投保本附加险合同，则本附加险合同保险期间开始

日自保险人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后次日零时开始（以保险人的批注或批单载明的日期为

准），本附加险合同的止期日与主险合同的止期日相同。 

 

赔偿处理 

第十一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作为索赔依据的证明和材

料。保险金申请人因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若保险金

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证明

文件。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四）医疗机构出具的对被保险人的特定传染病诊断证明书以及由医院出具的与诊断证

明书相关的医嘱单，住院清单，入、出院小结，治疗病程；病理显微镜检查、血液检验及其

他科学方法检验报告； 

（五）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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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和资料。 

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上述所需材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

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为非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投保人需要重新向保险人

申请投保本附加险合同，并经保险人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请投保人投

保前充分理解保险人停售或调整本附加险产品的可能性。 

重新投保时保险人有权根据医疗费用水平变化、本附加险合同整体经营状况及被保险

人年龄等对费率进行调整。在投保人接受费率调整且保险人同意的前提下，保险人方可为

投保人办理新保险合同手续。 

存在以下情形的，保险人将不再接受投保人重新投保申请： 

（一）本附加险合同统一停售； 

（二）不符合投保条件的情形； 

（三）保险人根据自身的风险评估原则，不同意重新投保的其他情形。 

 

短期费率表 

第十三条 适用主险的短期费率表或保险期间费率调整系数。 

 

释义 

第十四条 本附加险合同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其定义如下： 

【保险人】：指与投保人签订本保险合同的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等待期】：等待期又称观察期或免责期，以保险单约定时间为准。等待期自本附加险

合同生效之日起计算，在等待期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住院】：指被保险人入住医院的正式病房进行治疗，并正式办理入出院手续，不包括

家庭病床或其他非正式病房、挂床住院或入住门诊观察室。 

挂床住院，指办理正式住院手续的被保险人，在住院期间每日非 24 小时在床、在院。

具体表现包括在住院期间连续若干日无任何治疗，只发生护理费、诊疗费、床位费等情况。 

【症状】：指被保险人病后对机体生理功能异常的自身体验和感觉。 

【体征】：指被保险人的体表或内部结构发生可以察觉的改变。 

【医疗机构】：是指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合法的二级或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或保险人认可的，根据法律合法成立、运营并符合以下标准的医疗机构： 

（一）主要运营目的是以住院病人形式提供接待患病、伤者并为其提供医疗护理和治疗； 

（二）在一名或若干医生的指导下为病人治疗，其中最少有一名合法执业资格的驻院医

生驻诊； 

（三）维持足够妥善的设备为病人提供医学诊断和治疗，并于机构内或由其管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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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进行各种手术的设备； 

（四）有合法执业的护士提供和指导二十四小时的全职护理服务。 

【特定传染病】：本附加险合同可承保特定传染病中的一种或多种，具体由投保人和保

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单中未载明特定传染病类型的，则指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特定传染病： 

（一）该种疾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所列明的甲类、乙类、丙类传染

病； 

（二）该种疾病以国家卫生部公布的关于该种疾病的最新定义为准。 

【既往病症】：指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患有的疾病，或存在任何症状、体征而引致一正

常而审慎的人寻求诊断、医疗护理或医药治疗，或曾经医生推荐接受医药治疗或医疗意见。 

【保险金申请人】：指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或依法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其他自然

人。 


